
鄂温克族自治旗农牧和科技局健康扶贫商

业保险采购项目实施方案

为切实减轻贫困人口医疗费用负担，解决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的基本问题，建立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及政府财政兜底保障相互衔接的贫困人口综合医疗保

障体系。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等 15 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健康扶贫

工程的指导意见》（国卫财务发〔2016〕26 号）、中国保监会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印发的《关于做好保险

业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保监发〔2016〕44 号）、呼伦

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呼伦贝尔市健康扶贫工作推进方

案》要求，现结合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保险对象

鄂温克旗辖区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建档立卡脱贫人

员、防返贫监测户、城乡低保户、重度残疾人、特困供养人

员、孤儿等人群。

二、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健康扶贫商业保险采购项目

总预算金额：240 万元

合同包一：120 万元

合同包二：120 万元



保险期限：1 年。

合同履行期限：1 年。

三、筹资机制

（一）筹资标准：1、建档立卡脱贫人员、防返贫监测户

每人每年保险费为 365 元；2、城乡低保户、重度残疾人、

特困供养人员、孤儿等人群，每人每年保险费为 365 元。

（二）投保人数：预计总参保人数 7800 人（其中，鄂

温克族自治旗农牧和科技局预计参保人数 1690 人，鄂温克

族自治旗民政局预计参保人数 6110 人）

（三）保费测算依据：年度投保总额作为健康补充医疗

保险赔付资金池。根据项目赔付情况，赔付金额的 10%作为

服务费，年度剩余保费退还财政账户。

四、保障范围及内容

（一）保障范围：鄂温克旗健康扶贫商业保险与呼伦贝

尔市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大额和居民大病保险相衔接,补充

医疗保险主要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特困群体发生高额医

疗费用的情况下,对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大额和居民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补偿后需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缓解

特困群体的医疗费用负担。

（二）保障内容

1.建档立卡脱贫人员、防返贫监测户, 按照自治区文件

精神，设立兜底保险“一二三四五”自付封顶额。在保险期

间因患疾病发生的住院医疗总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职工



大额和居民大病保险等其他机构报销后，个人年度住院费用

自付封顶额分别为：在本统筹区内，一级定点医疗机构 1000

元，二级定点医疗机构 2000 元，三级定点医疗机构 3000 元，

自治区定点医疗机构 4000 元，区外定点医疗机构 5000 元，

超出自付线封顶额的部分由保险公司负责兜底，兜底比例为

90%。年度内，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治疗，个人自付封顶额

按照脱贫人口就诊最高级别医疗机构确定。年度累计每人最

高赔付补充医疗保险金额 30 万元。

2.城乡低保户、重度残疾人、特困供养人员、孤儿等人

群,在保险期间因患疾病发生的住院医疗总费用，在基本医

疗保险、职工大额和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按国家相关

政策规定）等其他机构报销后，个人住院医疗总费用报销比

例达不到 90%的，由商业保险公司补齐至 90%，年度累计每

人最高赔付补充医疗保险金额 30 万元。

3.因发生无第三方责任人意外伤害住院费用，在基本医

疗保险、职工大额和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保险、60 岁以

上老人补充医疗保险等其他机构报销后，享受“建档立卡脱

贫人口”和“低保人群”兜底保障报销政策，每人每年累计

最高赔付保险金额 1 万元（年度累计赔付保险金额 30 万元

之内）。

4.人员类别说明：参保人群中双重身份人员，其参保身

份由“建档立卡脱贫人员”调整为“民政低保人员”，扶贫



兜底保险报销时按照民政低保群体进行医院一站式报销，报

销比例为 90%。

五、盈亏率

设置盈余返还风险调节机制。鄂温克旗健康扶贫商业保

险年度投保总额结余部分扣除服务费之后退回政府作为下

年度特困群体保费，鄂温克旗健康扶贫商业保险亏损 5%以内

的，由中标供应商承担。鄂温克旗健康扶贫商业保险亏损 5%

以上的，扣除中标供应商应承担部分后由鄂温克旗乡村振兴

局补给供应商。

六、结算方式

1.本地就医参保患者在定点医疗机构办理出院时，由定

点医疗机构在基本医保窗口办理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大额和

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以及补充医疗保险结算，患者只需

支付个人自付部分，其中补充医疗保险报销金额由定点医疗

机构垫付。

2.外转就医的参保患者，中标供应商在鄂温克旗政务服

务大厅设立健康补充医疗保险报销窗口提供“一站式”报销

服务，在手续齐全的情况下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健康补充医

疗保险报销工作。

3.参加鄂温克旗健康补充医疗保险项目的建档立卡脱

贫人员就医时需向医疗机构提供相应的贫困证明，享受呼伦

贝尔市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大额和居民大病保险、健康补充

医疗保险项目规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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